庄  河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庄政复〔2021〕20号
申请人：孙某某
被申请人：庄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不予认定孙某某为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告知书》不服，于2021年10月26日向庄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1年10月28日依法予以受理。由于疫情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期限延长三十日,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不予认定孙某某为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告知书》，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申请人称：本案中，认定申请人为烈士子女的直接证据是隋某甲、隋某乙、安某某、吕某某、隋某丙五人的证人证言，因为这五位证人建国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1947年腊月期间亲眼目睹了申请人父亲被批斗殴打致死的过程，并于1948年正月亲身参加了当地政府召开的宣布孙某某平反大会。上述五人的证人证言（证明材料），在2014年10月31日，庄河市信访局根据辽宁省委第五巡视组的意见，转送被申请人处理。2021年8月16日，被申请人根据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复议意见，才开始履行法定职责，根据申请人的诉求进行了调查工作。但是被申请人没有找到上述五位证人进行调查核实，而其他证人及有关单位都是传来证据，相对这五人直接证据（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所以根据现有调查情况，不足以证明孙某某属于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是被申请人未尽职尽责的结果。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行为前，没有向上述五位直接证人调查核实案情，构成实体处理上不作为，因此作出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符合法定的撤销条件。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具备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
根据《关于落实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政策的实施意见》（民办发〔2012〕3号），核查认定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实施，由本人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和县（市、区）民政部门统一调查、审定和申报。本案申请人住址位于庄河市某某屯，答复人作为庄河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承接民政部门关于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的相关职责），具备对申请人关于认定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请求作出答复的法定职权。
（二）答复人作出案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根据《关于落实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政策的实施意见》，符合条件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烈士证明书、错杀被平反人员平反证明材料、本人与烈士或错杀被平反人员关系证明等相关材料，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并办理登记手续，填写有关登记审核表。本案中，答复人于2021年8月16日收到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后，立即向有关单位展开调查核实。吴炉镇人民政府于2021年9月14日向答复人回函（吴政函〔2021〕xxx号），确认某某村未曾出具《平反证明材料》。兰店乡人民政府于2021年9月15日向答复人回函（兰政〔2021〕xxx号），未对申请人父亲系建国前被错杀人员予以证明。某某村民委员会于2021年9月15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申请人提交的落款为“某某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材料并非该村委会出具。因此，申请人关于其父系建国前被错杀人员的主张不能成立，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及村委会经调查核实均未对申请人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答复人根据上述调查结果作出案涉行政行为，告知申请人根据现有调查情况，不足以证明其父属于错杀后被平反人员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三）答复人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行政机关审核认定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本案中，答复人于2021年8月16日收到申请人的申报材料，于2021年10月13日向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行为并依法送达。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计算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答复人自收到申请人的请求至作出答复未超出上述规定的60日合理期限。答复人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经审理查明:2021年8月7日，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履行烈士（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认定及生活补助给付职责不服，向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8月12日，被申请人到庄河市档案馆调取关于孙某某建国前被错杀平反相关文件材料，但未查找有关文件材料。8月16日申请人撤回前述行政复议申请，8月17日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作出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2021年8月16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关于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认定及生活补助给付的请求》，并提供了某某村民委员会于2012年8月30日出具的《平反证明材料》和庄河市兰店乡人民政府于2012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庄河市某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平反证明材料》中记述“孙某某系某某屯居民，建国前是某某中心小学校长，师生相处和睦，因内部争权夺利，在运动中被错杀。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分给了他的子女五间房和五亩土地。经过走访‘隋某甲、隋某乙、安某某、吕某某、隋某丙’等证人，都证明确有此事。孙某某应该享受上级给予的待遇”。但未见隋某甲、隋某乙、安某某、吕某某、隋某丙5人的相关证言材料。兰店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材料》部分内容不清，大致记述“庄河市某某村民孙某某于2012年4月5日到庄河市信访局要求解决相关待遇问题。庄信访字xxx号。兰店乡信访部门和民政部门对照孙某某反映的问题并比照《关于对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烈士子女进行普查的公告》并和庄河市民政局优抚科取得联系，孙某某所反映的其父亲在建国前的一次运动中被‘错杀’的情况进行调查。按照《公告》的要求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提供烈士证明书、错杀被平反人员平反证明等相关材料，孙某某称其父亲被‘错杀’，并提供了“隋某甲、隋某乙、安某某、吕某某、隋某丙……及某某村当地老村民都证明有此事，关于孙某某是否享受待遇问题，应由庄河市民政局决定”，材料中亦未提供隋某甲、隋某乙、安某某、吕某某、隋某丙5人的证人证言。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关于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认定及生活补助给付的请求》后，分别向庄河市吴炉镇人民政府、庄河市兰店乡人民政府发函，要求上述单位协助调查。庄河市吴炉镇人民政府2021年9月14日向被申请人回复《关于协助调查孙某某要求审核认定烈士子女（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及定期生活补助给付的复函》（吴政函〔2021〕xxx号），称“我单位于2015年1月派信访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对隋某甲、隋某乙、安某某、等人进行了入户调查……三尖泡村未曾出具《平反证明材料》”同时提供了2015年1月制作的隋某甲、隋某乙、安某某、吕某某、隋某丙的调查笔录，上述5人中除隋某芝（隋某某之孙女）称证明材料不是隋某某本人签字外，其他4人均称是听说申请人父亲属于建国前被杀。2021年9月15日，兰店乡人民政府向被申请人回复《兰店乡人民政府对孙某某要求审核认定烈士子女身份（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有关调查情况说明的函》（兰政﹝2021﹞xxx号），复函称“由于孙某某反应其父亲在建国前被错杀……只能在其现居住地寻找年长的老村民及村屯干部，共计5人进行调查谈话。……经调查谈话，其中2人表示，不认识孙某某的父亲，对于孙某某反映的其父亲被错杀，表示不了解。另有3人表示知道孙某某的父亲，在某某身当校长，听说在运动中被打死。至于孙某某所反映的其父亲在运动中被错杀，表示不了解，只是听说。”同时提供了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某某村民委员会于2021年9月15日出具《情况说明》称申请人提交的落款为“某某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材料并非该村委会出具。根据调查情况，被申请人于2021年10月13日作出《关于不予认定孙某某为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告知书》，对申请人提出的认定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及生活补助给付请示不予支持。
以上事实由下列证据予以证明：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平反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关于不予认定孙某某为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告知书》，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于2021年8月6日作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于2021年8月16日作出）、《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大退行复决﹝2021﹞x号）、《补充说明》及2021年8月12日档案馆调档材料、《关于协助调查孙某某要求审核认定烈士子女（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及定期生活补助给付的复函》（吴政函〔2021〕某号）、隋某甲、隋某乙、安某某、吕某某、隋某丙的调查笔录、《兰店乡人民政府对孙某某要求审核认定烈士子女身份（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有关调查情况说明的函》（兰政〔2021〕xxx号）、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
本机关认为：根据《关于落实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政策的实施意见》（民办发〔2012〕3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规定:“核查认定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实施，由本人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和县（市、区）民政部门统一调查、审定和申报。”《中共庄河市委办公室 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庄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六）规定：“承担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市拥军优属工作，负责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和军属优待、抚恤等工作，协调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落实国家关于国民党抗战老兵等有关人员优待政策。”原民政部门承担的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相关职责已由被申请人承担，因此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关于认定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请求作出案涉告知书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由于案涉事项年代久远，被申请人通过查找档案馆档案，向兰店乡人民政府、吴炉镇人民政府发函请求协助调查，应当视为已履行调查职责。通过兰店乡人民政府、吴炉镇人民政府的复函和隋某甲、隋某乙、安某某、吕某某、隋某丙5人的调查笔录及兰店乡人民政府对年长村民及村屯干部调查笔录，除部分人员不了解申请人父亲在运动中被错杀外，其余证人均表示是听说申请人父亲在运动中被错杀外，故无法证人证言均无法直接证实申请人父亲属于建国前错杀被平反人员。仅凭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又不足以证明其父亲为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被申请人根据上述调查结果作出案涉告知书，告知申请人根据现有调查情况，不足以证明其父属于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根据《实施意见》二第（三）规定“……县级民政部门要组织专人调查核实，经查实不符合条件的，应书面通知本人并说明理由。调查核实过程中有疑义的，应逐级请示、确保认定工作稳妥顺利进行。”但《实施意见》未对建国前被错杀人员子女身份认定工作规定具体时限，被申请人在60日内作出《关于不予认定孙某某为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告知书》并无不当。被申请人在接到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经过调查核实，经查实申请人不符合建国前被错杀人员子女身份认定的条件，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符合上述规定。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告知当事人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期限。本案中，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不予认定孙某某为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告知书》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被申请人未书面告知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和救济期限，属于程序有瑕疵，但由于当事人已经提出了复议申请，没有对当事人的救济权利产生实质影响，在此本机关予以指出。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关于不予认定孙某某为烈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身份的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不予认定孙某某为烈士（错杀后被平反）子女身份告知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庄河市人民政府
                               2022年1月21日


